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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东

  日前，宁夏扫黑办召开第八次新闻发布会，通

报今年以来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办理

情况。据宁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东生介绍，

今年以来，全区已批捕的3件在侦涉黑涉恶犯罪案

件，已经提起公诉1件，移送审查起诉2件；法院一

审审结案件增加4件，累计审结率达99.19%；二审

审结案件增加13件，累计审结率达95.53%；全区生

效案件增加13件，累计生效案件占全部案件的

93.65%，占比上升10个百分点。

  会上发布了今年新查处办理的4起涉黑案

件。其中，张凯等29人涉黑案是中央扫黑除恶第

20督导组交办案件和自治区扫黑办挂牌督办的

案件，也是石嘴山市打掉的时间跨度较长、参与

人员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

  2009年以来，张凯以亲缘、同学、朋友关系为纽

带，以泰和翔达公司、中辰矿业公司为依托，实施了

多起违法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张凯为组织、领导者，

周扬、张全龙、孟令海为积极参加者，姬兴存等人为

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以高额工

资、入股分红、配备车辆、购置房产为手段，笼络周

扬、孟令海、姬兴存等人为骨干，以公司管理模式划

分管理层级，有组织地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为

非作恶，欺压群众，攫取巨额经济利益。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一审判处该黑社会性

质组织的组织、领导者张凯有期徒刑24年，剥夺政

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28名被告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至1年不等。一审宣判

后，张凯等7人不服，提起上诉。今年2月4日，石嘴山

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石嘴山中院院长陈大威介绍，自收到中央督导

组交办的以张凯为首的涉黑案件线索后，石嘴山迅

速启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市委主要领导先后7次

听取案件进展情况汇报。公安机关抽调25名精干警

力，历时11个月，辗转7个省市攻破案件。公检法综

合运用罚金财产刑、追缴违法所得、没收犯罪工具

等手段，查扣、冻结资金736.96万元、房产69套、汽车

72辆，总价值1.02亿元。

  法院多次召开庭前会议，全面听取公诉人、辩

护人意见，为6名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被告人指定

法律援助律师，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同时，加

强源头治理，有关部门对张凯为法定代表人的泰和

翔达公司违法占用796平方米国有土地上的违法建

筑物，全部依法予以拆除，并恢复土地原貌。法院对

土地、矿产、测绘、林草、规划等5个领域发出司法建

议，建议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有效整治行业乱象，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

滋生空间。

  吴建华涉黑案同样是公安部和自治区扫黑办

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

  2009年以来，被告人吴建华在保外就医期间，

为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纠集被告人马某某、吴某某

等家族成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通过有组织实施寻

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干扰、破坏他

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大肆聚敛钱财，经济实力

不断壮大。该组织长期盘踞宁夏吴忠、银川地区，

多次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为非作恶，欺压百

姓，严重破坏了吴忠、银川地区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

  中卫市检察院检察长赵红香介绍，在侦办过程

中，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打伞破网”“打财断血”一体

推进，发现并及时移送“保护伞”线索，同时引导侦

查机关及时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房产、车辆、土地

等涉案财产，经鉴定价值达1.645亿余元。

  中宁县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对吴建华以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

罪等9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3年；对其他

18名被告人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

等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8个月不等。一审

判决后，吴建华等5人提出上诉，目前，该案处于二

审阶段。

  据了解，今年以来，宁夏依法新查封、扣押、冻

结涉案资产3700万元，财产执行新增3.22亿元，做

到了应缴尽缴、应追尽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依纪

依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人；21个涉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案件中，查出腐败和“保护伞”的18个；105

起涉恶犯罪团伙案件中，查出腐败和“保护伞”的

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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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扫黑办通报4起涉黑案件办理情况

涉黑组织以黑护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感谢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为维护法律公平正

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付出的辛苦和努力……”近

日，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收到陈某诈骗案受害企

业的感谢信。

  作为海南某公司负责人，陈某首先通过虚假诉

讼骗取669.84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3.8亿余元），

后又以合作开发土地为幌子诈骗其他公司2.5亿元，

共计6.3亿余元。

  近日，经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无期徒刑。海

南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海南省检察

院第一分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在办好案件的同时

做好以案释法，充分维护民企权益，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虚假诉讼骗取土地使用权

  1993年2月，青亚公司（2006年被吊销营业执

照，实际控制人为王某某）与三才联合公司签约联

营开发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经济综合城，并将

837.3亩土地登记在两公司名下，但土地一直处于

闲置状态。

  2010年4月，王某某委托穆某恢复青亚公司营业

资质并盘活上述土地。2011年下半年，穆某和陈某谈

起王某某委托穆某盘活土地之事，陈某意图骗取该

土地使用权，与穆某商定虚构债权债务及青亚公司

提供担保。后陈某伪造借款合同、收据等材料，虚构

滨江公司(陈某为实际控制人)借到九龙湾公司4300

万元、青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事实，于2012年

通过公证认定滨江公司逾期未归还九龙湾公司

借款。

  2012年3月，陈某持虚假材料代表九龙湾公司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使得上述土地证项下80%土地

使用权（669.84亩）交付九龙湾公司抵偿债务。后国

土部门给九龙湾公司办理了土地权证。经评估，该

土地使用权当时市场价值为3.8亿余元。

  2016年8月，原省国土资源厅向陵水县政府发

函，认定青亚公司土地证项下的837.3亩国有土地(含

已过户至九龙湾公司名下的669.84亩)属于闲置土

地，采取置换方式处置上述669.84亩土地不符合规

定，应立即停止置换。2019年4月，陵水县政府决定依

法无偿收回九龙湾公司名下的669.84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

虚构合作开发诈骗2.5亿元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陈某与北京某企业负

责人涂某就九龙湾公司拟置换到清水湾旅游度假

区的276.84亩土地合作开发事宜进行多次洽谈。其

间，陈某并没有向涂某如实披露目标地块的初始来

源、已被要求停止置换及将被无偿收回等重要事

实，以合作开发土地为名诈骗钱财。

  2018年2月，陈某代表九龙湾公司，涂某代表北

京某企业，双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共同以上

述276.84亩土地合作开发“山海天”项目，北京某企

业出资9亿元，占51%权益，在完成土地置换之前北

京某企业先付给陈某3.5亿元。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3月，北京某企业先

后9次转款2.5亿元给陈某。陈某自收到款项的次日

起，伙同亲属董某、董某莉、张某龙通过大额取现、

地下钱庄等途径疯狂转移、隐匿、挥霍合作资金，且

在案发后拒不归还。北京某企业被诈骗后，整个集

团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危局，导致在建项目停工、

员工失业，纠纷不断。

  案发后，陵水县公安局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

某，成功破获该起特大诈骗案。2020年5月，经省检察

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认为，陈某诈骗数

额累计6.3亿余元，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无期徒刑，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年9月，海南高院终审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等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均被依法判刑。

为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2019年4月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受理该案后，

鉴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涉及民企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关乎外地投资者对投资海南的信心的实际

情况，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十分重视，及时向省检

察院汇报、请示 ，并多次召开检委会专题研究

案情。

  根据该院检委会部署，案件承办人本着“严厉

打击侵害企业犯罪，维护民企合法权益、净化投资

环境、服务保障好自贸港建设”的责任担当，对该案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针对涉案土地来源尚未查

明，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情况，指导公安机关

核实了土地来源所依据材料的真实性，查清了陈某

伙同他人提供一系列虚假材料获取土地使用权的

犯罪事实。

  此外，省检察院第一分院积极督促公安机关追

赃，为受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及时“止损”。针对2.5

亿元资金流向问题，检察官认真分析犯罪嫌疑人的

主观故意，梳理数百张银行凭证、交易清单，数千条

资金交易记录，厘清了复杂的案情脉络，并督促公

安机关在案件开庭前及时追回赃款1.1亿元，扣押了

一批涉案人员的固定资产。

  庭审中，公诉人条理清晰地阐明了认定犯罪的

证据及犯罪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并当庭开展以案释

法和说理，充分阐述海南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办

理该案对维护民企合法权益、提振外地投资信心、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

海南某公司负责人诈骗6.3亿余元被判无期徒刑

“检察蓝”维护民企权益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韦 磊 高燕艳

  男子酒后进入未成年女童房间对其实施猥亵，

归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同时，除了被害人的陈

述外，该案其他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证据效力

相对较弱。几经周折，该案最终尘埃落定。

  日前，《法治日报》记者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获悉，由该院依法提起抗诉的冼某猥亵女童案，

历经一审、二审裁定、一审重审、二审终审和再

审，近期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

被告人冼某被法院以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

刑3年。

酒后入室猥亵女童

  2018年2月的一天夜晚，冼某与朋友在江门市鹤

山某乡村饭店旁的露天酒吧喝酒。其间，冼某离开

酒桌，独自前往该饭店住宿区内寻找厕所。冼某进

入住宿区后，发现被害人龙某（案发时不满14周岁）

独自一人在床上玩手机，遂径直进入房间对龙某实

施猥亵行为，龙某边挣扎边用被子遮挡身体，并呼

叫母亲。

  据龙某母亲事后回忆，她回到房间时看到冼某

正坐在龙某床边，龙某则蜷缩在床上靠墙位置浑身

发抖。龙某母亲遂质问冼某在她女儿房间干什么，

冼某在与龙某母亲争执中趁乱骑摩托车逃离现场。

争执过程中，冼某还将放置在饭店内的两张电动麻

将桌掀翻摔坏。

  第二天，冼某自行到当地派出所投案，供述了

其损毁财物的犯罪事实，但拒不承认对龙某实施猥

亵的犯罪事实。

  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江门市两级检

察机关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后，以冼某涉嫌猥亵儿童

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起诉意见，认定冼某构成猥亵儿童罪和寻衅滋

事罪，但冼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后二审裁定

发回重审，经依法重审，法院维持原判，冼某再一次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公诉机关指控冼某犯猥

亵儿童罪的主要证据只有被害人龙某的陈述，龙某

母亲的证言只能证明冼某进入了龙某房间，其他证

人的证言均是传来证据，证据效力较弱。二审认为

冼某构成猥亵儿童罪的证据不足，据此撤销重审判

决，二审终审判决宣告冼某无罪。

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二审判决后，检察机关对于判决结果持不同

意见。

  “性侵案件作为隐秘性犯罪，尤其是猥亵犯罪，

常常会因客观证据较少，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而出

现言词证据‘一对一’的情况。”江门市检察院未成

年人检察部门承办检察官介绍。

  本案中，虽然事发时房间内只有冼某和被害人

在场，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的言词证据，但检察官

认为被害人对事发经过记忆清晰，证言稳定合理，

相关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相互印证。综合分

析全案证据，承办检察官认为本案证据足以证实冼

某对龙某实施了猥亵行为。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二审判决属

于终审判决，判决已即时生效。原案已经过一审、二

审裁定、发回重审、二审判决四次审理，要改变判决

结果，谈何容易？唯一的渠道，只有通过审判监督程

序，由省检察院向省法院提起抗诉。

  审判监督程序是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定程序和

条件，依职权提起，要求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审判

的一种诉讼程序，也是对判决、裁定的最后诉讼救

济手段，启动标准更高，程序更为复杂。

  江门地区近十年内都没有过通过审判监督程

序对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起抗诉的案例。江门、

鹤山两级未检检察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最

终，经江门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决定，将该案

提请广东省检察院抗诉。

夯实证据抗诉成功

  广东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承办检察官经过全

面审阅案卷材料，并依法提审被告人、询问侦查人

员办案经过、征求被害人家属意见后，提出案件审

查意见。

  承办检察官认为，该案并非只有被害人一方言

词证据，还有证人证言、现场勘验被害人衣物等证

据予以佐证。被害人龙某的陈述稳定自然，对于细

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清楚、逻辑自然。

其陈述有很多细节得到供述、证言以及相关物证、

现场环境多方印证。上述证据可证实冼某猥亵儿童

的犯罪事实。

  同时，经侦查机关调查，未发现龙某母女与冼

某之间存在其他往来或利益冲突，无证据或线索证

明龙某母女有诬告陷害的动机和作伪证的嫌疑。此

外，冼某在多次审讯中虽然拒不承认猥亵的犯罪事

实，但在关于案发时间的不在场供述前后矛盾，辩

解不合理。

  承办检察官指出，冼某进入他人住宅实施猥亵

行为，损害了女童的性权利和心理安全感，触犯社

会公众心理底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的意见》第25条明确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

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进入未成年人

住所、学生集体宿舍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更要

依法从严惩处。冼某进入龙某房间对其进行猥

亵，不仅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性自主权和身心健

康，而且严重冲击被害人的居家安全感和心理安

全感，应受刑事处罚并将“入户”作为从重情节予

以严惩。

  对于冼某砸坏麻将桌的行为，承办检察官认为

其无明显破坏社会管理秩序，为实施猥亵行为后与

被害人一方产生纠纷所实施的逃跑和报复泄愤行

为，应当在故意毁坏财物的范畴予以规制，不应认

定为寻衅滋事罪。

  根据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意见，案件承办

检察官进行了一系列补充查证工作，进一步夯实案

件证据体系。此后，该案经广东省检察院全面审查、

补充证据，检委会两次讨论后，对江门市检察院提

请抗诉的意见部分采纳，部分予以修正，最终以猥

亵儿童罪提出审判监督抗诉。

  2020年10月29日，广东高院开庭审理该案。广东

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承办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发

表审判监督抗诉意见。12月30日，广东高院以冼某猥

亵儿童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

  “该案历经两年五审，在省、市、县三级检察机

关共同努力下，最终抗诉成功，是广东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

原则’的一致坚守。”广东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负

责人介绍，该案将“入户”和猥亵儿童两个从重情

节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充分考虑了本案对

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以及恶劣社会影响，体现从严

从重处理精神。作为省级层面的审判监督改判案

例，对今后全省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具有示

范导向作用。

猥亵女童后拒不认罪企图逍遥法外
广东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审判监督抗诉 被告人最终获刑3年

□ 本报记者  杨傲多

□ 本报通讯员 李欣怡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了一起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被

告人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

处罚金1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家住成都

武侯某小区的张某装修住宅时，想要为自

家搭建一间漂亮的“阳光房”，但搭建过程

却屡屡受阻——— 按照规定，张某的“阳光

房”属于违规搭建，小区物业和相关行政部

门会对张某违规搭建的行为进行阻拦并拆

除其“阳光房”。

  为了“阳光房”早日完工，张某找到该小

区客服部经理徐某，希望徐某能帮忙协调关

系，并付给徐某现金6万元。徐某收到钱后，在

装修审批、业主纠纷协调等方面积极提供帮

助，使得张某顺利搭建完了“阳光房”。

  2019年3月8日，张某的“阳光房”被相关

行政部门发现，随后被依法强制拆除。“阳光

房”被拆除后，张某主动到公安机关反映相关

情况，徐某随即归还张某6万元好处费。目前，

法院已依法追回该款项。

  2020年12月18日，被告人张某被公安民警

依法传唤调查，张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2021年2月25日，武侯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此案。在庭审现场，张某对其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张某表示非常懊悔，称自己法律意识

淡薄，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但愿意接受法律

处罚和教育。

  本案承办法官林秋洁表示，很多人以为只有对公职人员行贿

才构成犯罪，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好处

费，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但实际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以上人员

以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在本案中，张某给予

徐某6万元好处费，违规搭建“阳光房”，徐某在装修审批和协调业

主矛盾方面给予方便。这种行为危害其他业主的利益，损害小区环

境美观，理应受到法律惩处。因被告人认罪认罚，主动到案，并如实

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当庭宣判。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的蒋健、陈茜律师表示，此类案件

侵犯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根据既往案例，

若业主改造、搭建的设备平台为建筑物共有部分，其对共有部分的

改建影响了其他业主房屋的通风、采光，故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

害，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没有权力决定违章搭建的。如果通过行

贿，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明知他人系违章搭建而不予制止，反而提

供帮助，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

大的前提下，其行为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违章搭建

的业主，可能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李双 郭林 近日，乌鲁木齐

铁路公安局哈密公安处快速破获一起盗窃微信现金案件，并成功

为受害人追回了全部损失。

  来自江苏省的朱先生在新疆哈密做生意，闲暇时喜欢在各类

社交平台里寻找附近的人聊聊天。2020年底，朱先生在某网络社交

平台上结识了同城女子胡某，之后两人常在网上聊天，并互相加

了微信好友。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朱先生很快对胡某产生了强

烈的好感。其间，朱先生多次提出见面的请求，却总被对方以没时

间为由拒绝。胡某告诉朱先生，自己的父亲长期卧病在床，自己需

要打好几份工来支付医药费。

  2021年1月22日，胡某终于答应了朱先生的请求，相约在火车

站附近某酒店共进午餐。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然后胡某将

话题引到自己的家庭方面，称其父亲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高额

的医药费用压得她喘不过气，不得不一天干好几份兼职，并拿出

诊断证明和缴费收据作为佐证，请求向朱先生借5000元应急，等发

了工资便归还。随后，在朱先生用手机转账时，胡某暗地里记住了

他的支付密码，后又以手机没电为由借用朱先生的手机，一边拨

打一边走向洗手间，最终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将朱先生银行卡内共

计10500元转出。

  当天下午，朱先生外出购物时发现自己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内

余额不足，查看转账记录时才发现胡某做的手脚。感觉不对劲的

朱先生立刻与胡某联系，发现对方已将他拉黑，于是连忙报警。

  接到朱先生报警后，哈密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哈密站派出

所民警迅速行动，通过细致的分析排查，锁定了嫌疑人胡某的行

踪，并于当日19时将其抓获。胡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此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为
私
建
﹃
阳
光
房
﹄
向
物
业
工
作
人
员
行
贿

成
都
武
侯
区
法
院
公
开
审
理
一
起
向
非
国
家
工
作
人
员
行
贿
案

网友见面盗窃微信现金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邓军平 刘为俊 近日，江西省

泰和县人民法院对泰和县公安局森林分局侦办的罗某非法狩猎

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罗某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罚金6000元。

  2020年8月2日至6日，罗某在未办理狩猎证的情况下，擅自在

竹港水库库尾的两座小山塘边放置捕兽夹猎捕鹭鸟，并将捕获的

死体鹭鸟吊在水塘边的木棍上，以吓退再来捕食鱼苗的鹭鸟。经

查实，罗某使用捕兽夹共捕获29只鹭鸟，其中有5只活体、24只死

体。经鉴定，罗某捕获的29只鸟类野生动物中有16只池鹭、9只白

鹭、1只大白鹭、1只中白鹭和2只夜鹭，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江西

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法院审理认为，罗某在禁猎期非法狩猎野生鹭鸟，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案发后，罗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非法猎捕野生鹭鸟被判罚金

  本报讯 记者王志堂 通讯员马永东 赵维庆 春运期间，

为确保铁路治安秩序持续稳定，给广大旅客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有

序的出行环境，大同铁路公安处深入推进“猎鹰-2021”专项行动，

加大对铁路涉票违法犯罪行为的整治力度。

  大同铁警统筹线上和线下两个方向，通过阵地防控、数据分

析等，紧盯涉票违法平台、买短乘长、无票乘车等违法行为，严密

防范、严厉打击各类涉票违法犯罪活动。截至目前，共计排查各类

信息线索5936条，破获涉票案件13起，行政拘留违法嫌疑人5人、行

政罚款8人，切实维护站车治安稳定，保障旅客合法权益。

大同铁警破获涉票案件13起


